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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未成年人監護(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1年 12月 5日 (星期一 ) 
時  間  ：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出席委員  ：  何秀蘭議員 (主席 ) 

劉健儀議員 , GBS,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缺席委員  ：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項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1 
梁蘊儀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福利 )1A 
林俊華先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 
王嘉頴女士  
 
律政司政府律師  
郭文儀女士  
 

 
列席秘書  ：  首席議會秘書 (2) 

湯李燕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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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9 
譚淑芳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2)8  
陳永賢先生  
 
文書事務助理 (2)7 
容佩儀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刪除擬議

第8C(2)條中的 "7或 "，並向委員提交進一步修正案。

主席表示，倘若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認為政府當

局的修正案沒有問題，而委員又沒有提出任何意

見，便無須再次舉行會議。視乎委員對修正案有何

回應，法案委員會已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  
 
3.  法案委員會商定，在內務委員會 2011年
12月 16日的會議上向其提交有關法案委員會商議

工作的報告，並在 2012年 1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席

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察悉，

政府當局致函內務委員會主席展開磋商的限期為

2011年 12月 13日，而就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作出

預告的限期則為 2011年 12月 23日。法案委員會又察

悉，就條例草案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出預

告的限期為 2011年 12月31日。  
 
 
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19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2月 16日  



 

 

附件  
 

《 2011年未成年人監護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1年 12月 5日 (星期一 ) 
時 間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225 -  
000245 
 

主席  
 

致序辭   

000246 -  
000413 
 

劉健儀議員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9 

在條例草案中使用 "最佳利益 "及
"福利 "等用語  
 
 

 

000414 -  
001358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立法
會CB(2)457/11-12(01)號文件 )；  
 
就 現 行 第 3(1)(a)(i) 條 及 第
3(1)(a)(i)(A)條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在現行第 9條中使用 "福利 "一詞  
 

 

001359 -  
001513 
 

主席  
政府當局  

就擬議第 5條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001514 -  
001623 
 

主席  
政府當局  

就 擬 議 第 6(5) 條 及 加 入 擬 議
第 6(8)條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001624 -  
001802 
 

主席  
政府當局  

就 擬 議 第 7(a) 條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擬稿  

 

001803 -  
001923 
 

主席  
政府當局  

就 加 入 擬 議 第 8B(4A) 條 提 出 的
修正案擬稿  

 

001924 -  
003042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9 
 

就加入擬議第 8C(1)條及修訂原有
擬 議 第 8C(1)條 為 第 8C(2)條 和 原
有 擬 議 第 8C(2) 條 為 第 8C(2A) 條
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透過自動取得監護權委任的監護人
應否無須按照規定，將其卸棄委任
一事通知作出委任的父或母或作出
委任的監護人，以卸棄該項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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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3043 -  
003125 
 

主席  
政府當局  

就擬議第 8D(2)(a)條中文本提出的
修正案擬稿  

 

003126 -  
003319 
 

主席  
政府當局  

就擬議第 8E條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003320 -  
003359 
 

主席  
政府當局  

就擬議第 8G條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003400 -  
003839 
 

主席  
政府當局  
 

就擬議第 8E條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應使用 "in the best interests"抑或
"for the best interests"，以及在其
中文本應使用 "符合 . . .最佳利益 "
抑或 "可促進 . . .最佳利益 "等用語  
 

 

003840 -  
003951 
 

主席  
政府當局  

就擬議第 8H條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003952 -  
004021 
 

主席  
政府當局  

就 擬 議 第 9A(5) 條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擬稿  

 

004022 -  
004036 
 

主席  
政府當局  

就 現 行 第 10(1) 條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擬稿  

 

004037 -  
004052 
 

主席  
政府當局  

就現行第 11(1)(a)條提出的修正案
擬稿  

 

004053 -  
004409 
 

主席  
政府當局  

就 現 行 第 12(a) 條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擬稿；及  
 
政府當局簡介就現行第 12條提出
的修訂建議  
 

 

004410 -  
004559 
 

主席  
政府當局  
黃成智議員  
劉健儀議員  

要求政府當局進一步修訂就擬議
第 8C(2)條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政府當局須考慮刪
除擬議第 8C(2)條中
的 "7或 "。  

004600 -  
004714 
 

主席  
秘書  
劉健儀議員  
 

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  
 
向 內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法 案 委 員 會
商議工作的日期；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日期；  
 
就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作出預告
的限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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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就 恢 復 條 例 草 案 二 讀 辯 論 作 出
預告的限期  
 

004715 -  
004926 
 

主席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黃成智議員  
 

該條例制定後的生效日期   

004927 -  
004942 
 

主席  
 

總結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2月 16日  


